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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申请材料内容与格式

    一、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资格申请表
    按劳动保障部统一编制的资格申请表填写（可从劳动保障部网站www.molss.gov.cn下载）。
    （二）资源配置说明
    1.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专用场所安全说明；
    2.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相关设备和系统说明；
    3.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信息系统流程、系统测试报告（仅适用账户管理人资格申请人）；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专业人员配置情况及人员简历。
    （三）管理制度和流程
    1.基本制度
    （1）公司章程；
    （2）公司治理结构及组织结构说明，若申请多项资格须对各项业务独立性做出说明；
    （3）企业年金稽核和风险控制制度；
    （4）企业年金管理专职人员行为规范；
    （5）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岗位设置及岗位职责；
    （6）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记录及档案管理制度；
    （7）危机事件报告制度和处理流程。
    2.法人受托机构资格申请人补充材料
    （1）选择、监督、评估、更换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制度和流程；
    （2）战略资产配置及投资决策制度和流程。
    3.账户管理人资格申请人补充材料
    （1）账户管理组织架构；
    （2）账户管理业务制度和流程；
    （3）客户服务制度和流程。
    4.托管人资格申请人补充材料
    （1）资金清算、支付能力及电子化水平等基本情况概述，确保资金清算安全、快捷的制度及措施；
    （2）交易数据及财务数据管理制度；
    （3）基金托管业务职责、权限和业务分工；
    （4）投资管理风险评估程序、风险预警制度及投资运营监控系统。
    5.投资管理人资格申请人补充材料
    （1）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与风险管理制度；
    （2）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独立运作和管理制度；
    （3）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制度。
    （四）申请人自律承诺书
    1.承诺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2.承诺取得资格后，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诚信合法、勤勉尽责地从事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
    （五）相关证明材料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国家业务监管部门出具的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3.国家业务监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函原件（限于法人受托机构或者投资管理人资格申请人）；
    4.国家业务监管部门出具的托管业务备案受理证明材料原件（限于托管人资格申请人）；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请人近3年财务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6.律师事务所就申请人独立法人、公司章程等材料真实性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证明材料为复印件的均须加盖公司公章。
    （六）业务可行性报告
    二、纸张、封面及份数
    （一）纸张
    采用A4规格纸张，并用245×315毫米规格的硬皮夹子装订。
    （二）封面和侧面
    1.封面标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如法人受托机构、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或者投资管理人）资格申请材料”、申请公司名称、申请日期等；
    2.侧面标注：“×××公司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申请材料”。
    （三）字体和页码
    除固定格式外，其余材料标题字体为四号仿宋，正文内容字体为小四号仿宋，1.5倍行距。主要材料应当双面印刷，页码置于每页下端居中，字符大小为五号。按内容分章节安排页码顺序，例如：1—4、2—26、3—58或者1—4—1、3—1—2、3—4—21……，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
    （四）份数
    申请材料可以邮寄或通过劳动保障部网站申报。首次报送一式十二份，其中一份为原件。

